
 

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

學界常設活動委員會 
 

一、 主辦：  

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學界常設活動委員會 

 

二、 簡介：  

澳門學界常設活動委員會（下稱「學界」）是隸屬學聯的活動委員會之一，於

1999 年成立。一直以紀念「五．四」運動、澳門學生形象大使，慶祝國慶以及

紀念澳門回歸為主題，組織各校學生會同學舉辦相關活動。  

  

三、 宗旨：  

1. 旨在團結本澳各大、中學學生會領袖； 

2. 發揮作為澳門大、中學學生會的交流平台作用； 

3. 加強溝通和合作； 

4. 有效培養學生領袖參與社會、服務社會的精神。 

 

四、2014 年之活動：  

I. 培訓活動 ： 

1. 學界迎新營 

 

II. 品牌活動 ： 

1. 紀念「五．四」青年節九十五週年系列活動 

2. 第四屆澳門學生形象大使選拔賽 

3.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週年活動 

4. 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週年活動 

 

III. 交流互訪活動：  

1. 外地學習交流團 

2. 聯校競技 

3. 拜訪各校學生會 

 

五、任期： 

一年一屆(每年 2 月至翌年 2 月)； 

  

六、招募： 

I. 加入條件： 



1. 委員會成員必須承認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及本委員會章程； 

2. 委員會成員必須為應屆之本澳各大專院校(總會或屬會)、中學學生會成員； 

3. 積極主動，熱心參與學生事務。 

 

II. 加入方式： 

由本委員會秘書處發信邀請本澳各大專院校、中學推薦學生參與及公開招募； 

1. 中學部：由本澳各中學學生會推薦兩名學生會主要成員參與；其中由該校學

生會任命一人為中學部執行副主席，另外一名擔任委員； 

2. 大學部：由本澳大專院校學生會推薦三至八名學生會主要成員參與，其中由

該校學生會任命一人為大學部執行副主席，其他擔任委員； 

3. 公開招募委員：由應屆大專院校學生會或屬會、中學學生會成員自行報名，

經報名後甄選出若干名副主席及委員； 

 

III.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2 月 27 日 

 

IV. 公開招募之面試日期：2 月 28 日、3 月 1 日、3 月 2 日 

 

V. 公開招募之面試地點：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—薈青中心（澳門慕拉士大馬

路 215 號飛通工業大廈第二座一樓 B 座/發電廠對面） 

 

VI. 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格並連同相關資料遞交至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—薈

青中心（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215 號飛通工業大廈第二座一樓 B 座/發電廠對面） 

 

VII. 費  用：免費 

 

VIII. 查詢電話：28768118     （莊小姐）  傳  真：28768100 

 

 

 

 


